附件4：

青岛市教育局、区市教体局、中小学校

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职责

一、市教育局职责：

1.依法制定青岛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总体政策、原则和要求；

2.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各区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工作；

3.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总体政策；

4.调查处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中发生的重大问题；

5.负责制定直属初中学校的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 

6.负责直属改制学校、直属公办学校招生及民办学校面向市内四区招生的管理、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
二、区、市教体局职责：

1.落实市教育局招生政策，制定本行政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制定各区、市属公办、民办学校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和招生办法，并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布；

2.负责本行政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的组织实施工作。包括区、市属学校电脑派位、整体调拨，民办、区、市属改制初中入学、特长生招生审批、组织、监督，跨区调拨审查、安排等；

3.负责对区、市属公办、民办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管理、指导、监督； 

4.负责区、市属公办、民办学校的招生宣传和审查管理，组织本区市招生宣传、咨询工作；

5.依法办理各类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中的来信来访，调查处理本行政区内各类招生违纪违规行为；

6.市内四区教体局负责协调和安排本区域内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生工作。 

三、义务教育阶段各中小学校职责：

按照市和区、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各项规定和实施办法，做好本校的招生入学工作，妥善安排好本校招生区域内符合条件的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入学。要向行政区域内适龄儿童家庭告知招生工作政策、报名时间、地点，以及报名所需携带的各种证件；向初中新生告知报到的时间、要求；发放《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等。
